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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部门单位 2020年度预算

执行等情况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2020 年 12 月至

2021年 3月，审计署对 43个中央部门单位 2020年度预算执行

等情况进行审计，并延伸审计了 439家所属单位，共抽查财政

拨款 2314.33亿元（占 31.44%）。从审计情况看，中央部门积

极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财政拨款预算执行率 89.08%，比上

年提高 0.24个百分点，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审计发现的主

要问题（具体见下表）：

一、部门预算不够完整准确，少（多）报预算、代编预算

等问题依然存在。共涉及 20个部门和 98家所属单位、资金 12.8

亿元。其中，9个部门未将 63家所属单位收支 2.89亿元纳入年

初预算；14个部门和 93家所属单位未将投资收益、利息收入等

8.94亿元纳入年初预算；3个部门和 4家所属单位以同一项目等

多申领预算 1470.85 万元；4 个部门和 4 家所属单位代编预算

8250.9万元。

二、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过紧日子要求。共涉及 29个

部门和 176家所属单位、资金 9.05亿元。

（一）“三公经费”等管理不严。3个部门和 28家所属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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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超标准配备公务用车、无偿占用下属单位车辆 97辆，违规发

放车补 68.19万元；3家所属单位出国团组转嫁费用 40.81万元。

8个部门和 13家所属单位无（超）计划召开会议 1271个。8个

部门和 10家所属单位摊派或违规收（支）会议费 1454.01万元。

2个部门和 17家所属单位违规发放津补贴等 5440.4万元。3家

所属单位超标配备办公用房 1489.63平方米，2个部门违规装修

办公楼，涉及 761.29万元。

（二）依托部门职能或行业资源违规收费。7 个部门和 46

家所属单位违规开展资质评审、评比表彰等，转嫁、摊派或收

费 3.92亿元；1个部门和 15家所属单位通过出租期刊版面等获

得收入 5867.43万元。还有 13家所属单位的 190人违规投资入

股企业，11人在行业协会等兼职或取酬 5.85万元。

（三）年底突击花钱等现象有禁不止。一些部门抢在年底

虚列预算支出，有 9个部门和 24家所属单位通过提前支付合同

款等方式列支 2.49亿元。还有 10个部门和 50个所属单位超预

算超范围列支 1.26亿元。

三、预算管理存在薄弱环节。政府采购方面，3个部门和 7

家所属单位政府采购预算（计划）不完整，涉及 7451.98万元；

16 个部门和 37 家所属单位存在未公开招标、违规转分包等问

题，涉及 5.71亿元。资金管理方面，3个部门和 16家所属单位

违规将 577.16亿元账外存放、大额提现或出借理财等；18个部

门和 54家所属单位 8.29亿元存量资金未按时清理或上缴；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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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和 2家所属单位损失浪费 5022.84万元。财务核算方面，10

个部门和 34家所属单位少计或未按时上缴收入 20.4亿元；7个

部门和 27家所属单位 6.85亿元往来账款长期未清理；6个部门

和 19家所属单位存在会计核算不准确等问题 19.88亿元。全面

预算绩效管理方面，17个部门和 245家所属单位的 587个项目

绩效目标不完整、未细化或脱离实际；7个部门和 57家所属单

位的 153个项目未按规定开展绩效评价或自评结果不真实、不

准确。

四、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不严格。资产入账登记方面，

62家单位 22.11亿元资产和 264.94万平方米土地、房产，因未

办理产权登记等，造成账实不符。资产统筹调剂方面，69家单

位的 239.12万平方米房产、土地和价值 7766.5万元的设备等长

期闲置。资产出租（借）处置方面，39家单位未经审批出租出

借资产，租金收入 1.09 亿元用于弥补日常经费等；8家单位自

行变卖、报废或转让资产 7.54亿元；17家单位无偿或低价出租

出借资产；50家单位资产出租处置收入 8566.4万元未按规定上

缴财政。2家所属单位未履行报批程序对外投资 1250万元。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审计署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下达

了审计决定书，提出了审计意见和建议：一是加强预算管理，

增强预决算编报的完整性、科学性。二是加强预算及相关配套

制度建设，提高预算和财务规范化水平，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和过紧日子要求，强化预算制度刚性约束。三是全面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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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预算绩效管理，加强结余结转资金清收和管理，强化绩效评

价结果应用。四是加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统筹和管理，减少

闲置浪费。

各被审计单位正按照审计意见和建议积极整改，具体整改

情况由其适时向社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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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查出的主要问题
序号 部门名称 问题摘要

1
国务院办

公厅

厅本级 1个项目设置的绩效指标未涵盖项目主要实施内容，相关资金支出未

能全面反映项目绩效情况。

2018年至 2020年，厅本级 1个项目绩效自评结果未准确反映实际效果。

厅本级 2019年的 3个项目绩效自评依据不充分，未进行满意度调查即将满意

度指标自评为满分。

至 2020年底，厅本级 2个基本建设项目资产未入账。

厅本级未将相关医疗补助收入 555万元纳入预算。

至 2020年底，厅本级 1项经费余额 52.24万元在往来科目核算，未纳入决算

草案。

厅本级 1个项目的收支 134.08万元未纳入决算草案。

2 外交部

2016年至 2020年底，部本级 1个中央基建项目因前期论证不充分，无法按

期开工，专项资金 1090.3万元连年结转。

部本级 6个项目设置绩效指标时，每个项目均存在重复设置预算执行有关指

标的情况；7个项目在规模、内容、实施阶段等各不相同的情况下，设置了

同一绩效目标，无法准确评价项目进展情况。

2006年以来，外交部对外出租房产租金收入 2984.50万元未按规定实行“收支

两条线”管理，其中 2020年 200万元。

至 2020年底，所属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未及时清理结余资

金 1519.84万元。

至 2020年底，所属外交学院等 2 个单位的 56021.37万元资产和 6 处房产，

未按规定纳入固定资产管理。

所属 1个单位超限额使用现金，涉及金额 86.47万元。

2018年，所属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未执行政府采购程序，将部分工程项目直

接委托给该局下属企业实施，涉及金额 248.74万元。

2009年和 2018年，所属外交学院、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未经批准转让国有

资产，涉及金额 825.2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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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展改革

委

至 2020年底，委本级往来款项 164.63万元长期未清理。

委本级 1个项目政府采购程序不合规；1个项目 2019年绩效自评和 2020年
绩效运行监控结果与实际完成情况不符。

所属宏观经济研究院未将投资收益（预计）285万元编入预算。

2019年至 2020年，所属国家节能中心未将 3期培训班收支纳入预算，结余

8.38万元一直留存在 2家培训承办单位，其中 2020年 0.96万元。

2017年至 2020年，所属机关服务中心 2处房产对外出租未报财政部备案，

租金收入 102.73万元未纳入预算管理，其中 2020年 51.73万元。

至 2020年底，所属机关服务中心少计出借资金利息收入 127.21万元，实际

控制的 2处资产未按规定进行清查登记和权属管理；所属国家地理空间信息

中心 2项专利权未计入无形资产。

所属中国经贸导刊杂志社违规出租 1个刊号；2018年至 2020年违规将 1个
期刊经济创收指标承包到编辑部。

所属国家地理空间信息中心参股成立 1家企业、所属宏观经济研究院注销 1
家企业，均未按程序向财政部报批。

4 教育部

部本级代编所属中央电化教育馆 5个项目预算 597.6万元。

所属北京外国语大学未将下属网络教育学院利息收入 17.72万元纳入预算。

所属北京外国语大学未将下属北外同文教育发展中心纳入预算管理。

所属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 1个专项未统筹安排年度预算，导致 2020年底

结转资金 520.71万元。

所属科技发展中心 1个专项绩效评价仅设置 1项产出指标。

所属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 1个专项在未开展实质性工作的情况下，部分

指标自评满分。

所属科技发展中心在“高层次人才计划”专项资金中列支公用经费 16.46万元。

所属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违规从零余额账户，向下属《中国高校

社会科学》杂志编辑部划拨资金 30万元。

所属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2个会计科目核算不符合规定，涉及金额 388.1万元，

影响决算草案真实性。

2015年以来，所属北京外国语大学未经批准出租房产，其中 2020年取得收

入 460.29万元。

所属北京外国语大学违规将 282.65平方米房屋交由下属企业无偿使用。

至 2020年底，所属中国教育报刊社 5033.13万元固定资产未入账。

所属课程教材研究所未履行政府采购程序，也未签订合同，直接对外支付印

刷费 53.2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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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科技部

部本级年底向所属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突击拨款 274万元；向所属中国

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转嫁会议费 40.99万元；分拆合同规避公开招标 320万
元；1个项目未将科技成果转化数量、效益等核心指标纳入绩效评价体系；5
个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未按期完成验收。

所属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利息收入 691.52万元未纳入预算。所属国家科学技

术奖励工作办公室上年结转资金 653.15万元未纳入预算。所属中国科学技术

信息研究所多申报人员经费等 883.8万元；在项目支出预算中编报基本支出

45万元；未及时上交结余资金 1543.09万元；扩大开支范围 56.03 万元；未

制定年度培训计划举办培训 30次，涉及金额 61.57万元，2次培训中工作人

员人数超标；1997年已出售的原值 6014.83万元房产仍未核销。

所属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未经批准，违规将办公用房（账面原值 401.6
万元）无偿出借给下属企业；未经批准且未公开招租即出租房产（账面原值

2818.55万元）。所属科技评估中心、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国家遥感中

心等 6家单位计划外召开 933个会议，涉及金额 1460.65万元。所属中国 21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将承接的委托服务项目转包，涉及金额 68万元；未及时确

认核算 2018年以前的收入 1069.63万元。所属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中心将本职

工作对外委托，涉及金额 10万元。

所属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中心 1999年已出售的原值 757.76万元房产仍未核销；

1套自有房屋（账面原值 395.44万元）闲置 1年以上。所属国外人才研究中

心未取得经营许可证即开展电信经营业务，2020年实现收入 418.06万元。

所属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 3个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未按期完成验收，1个事

项的评审专家未按规定随机抽取、定期轮换；违规将 189.03平方米办公用房

无偿出借给下属企业。

所属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下属企业往来款 2871.19万元长期未清理。

所属机关服务中心未及时注销已撤销的事业单位。所属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基

金会 2套自有房屋（账面原值 306.6万元）闲置。



— 8 —

6
工业和信

息化部

部本级将已撤销的预算项目作为预算压减任务，涉及金额 21331万元。

部本级使用所属机关服务中心下属企业 1辆车 21次；所属电子工业标准化研

究院调配使用下属企业车辆 2辆。

部本级 1 个项目年初未明确相关任务和设置绩效目标，项目资金 5105.12万
元（占 80.8%）被统筹调剂使用。

至 2020年底，部本级结余资金 11237万元未上交财政；部本级 4个项目结余

资金 2986.99万元未作为结余资金管理，至 2020年底还有 253.35万元未上交

财政；所属人民邮电报社、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结余资金 20.24万
元未上交财政。

部本级未按规定编制政府采购货物支出预算 73.94万元；拆分合同规避履行

政府采购程序，涉及金额 250万元。所属北京通信管理局未按规定编制政府

采购服务支出预算，未履行政府采购程序直接采购服务，涉及金额 393.90万
元。

所属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院 60个会议未列会议计划和经费预算，2个会议未

在定点场所召开。

所属 25个地方通信管理局未将下属的通信行业职业技能鉴定中心、通信工程

质量监督中心等 49家事业单位纳入部门预算，涉及收支 8689.37万元。

所属北京通信管理局未将上年结转资金 1304.47万元纳入预算管理，其下属

的北京互联网交换中心未将上年结转资金 50万元编入预算；所属中国工业互

联网研究院未将项目结转资金等 5332.2万元纳入预算。

所属人才交流中心在公用支出和项目支出中扩大开支范围 25.28万元。

2019年至 2020年，所属人才交流中心下属企业在开展部本级委托的培训工

作时，向培训机构违规收费 1359.15万元，其中 2020年 630.84万元。

至 2020年底，所属北京理工大学 4595.42万元收费未上缴中央财政。

所属人才交流中心将跨年业务合同款 630万元全部计入 2020年费用；所属中

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将下年度业务活动费用 78.52 万元提前计入 2020 年费

用，未按规定将其他单位代其支付的房租 6274.56万元确认为收入；所属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未及时确认 2020年房租收入 1689.22万元。

2019年至 2020年，所属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院未经批准，将 2527.73平方米

房产对外出租。2018年 2 月至 2020 年 6 月，所属人才交流中心通过滚动签

订六个月内的短租合同方式出租房产（价值 1257.97万元），以规避财政部

审批程序；投资 1281万元建设的公共服务平台自 2017年底建成后，一直被

民营企业实际控制并无偿使用；使用财政资金 60万元建成的信息平台自 2013
年建成以来未纳入资产管理。

所属教育与考试中心、人民邮电报社 2家单位未经批准开展评比表彰活动。

所属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院开立定期存款账户，未按规定向财政部备案。

2013年至 2016年，所属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院化整为零，通过 4个项目申
报并获得中央投资专项 10863万元，用于建设房产，且部分对外出租，未严
格按批准用途使用。

所属人民邮电报社在本报专版、专栏发表广告性宣传文章时，未按规定明确

标识“广告”，涉及收入 2021.4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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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公安部

部本级及所属北京铁路公安局未将结转资金 17436.82万元纳入预算。

部本级为机构已经撤销的预算单位申报并获批预算 732.02万元。

部本级未按规定新启动项目支出标准制定工作，“一上”预算未按要求对项目

支出标准建设情况作出说明。

部本级 1个捐赠项目预算绩效目标与当年任务数、预算资金量不匹配。

至 2020年底，部本级政府储备物资账实不符，涉及金额 3835.58万元。

2019年，部本级未经批准，以单一来源方式向所属第一研究所下属公司采购

物资，涉及金额 281.56万元。

至 2020年底，部本级及所属第一研究所结余资金 930.78万元未按规定上交

财政。

至 2020年底，部本级及所属北京铁路公安局非税收入 1260.08万元未按规定

上缴财政。

至 2020年底，部本级及所属第一研究所往来款项 11520.44万元未及时清理。

所属北京铁路公安局机关及下属北京铁路公安处超编制配备公务用车 30辆。

所属第一研究所在非定点场所维修公务用车，涉及金额 10.29万元。

所属北京铁路公安局通过往来账核算部分收支，且决算少计期初结余、收入

和支出分别为 1807.63万元、65.30万元、117.95万元。

至 2020年底，所属北京铁路公安局未将 110只警犬纳入固定资产核算。

所属第一研究所 2项已投入使用的在建工程未及时转入固定资产，涉及金额

614.80万元。

至 2020年底，所属第一研究所 4名在职和 2名退休人员，未经批准在企业兼

职。

所属北京铁路公安局违规向相关企业收取费用 2649.43万元。

所属第一研究所未经批准，向 9家企业无偿出借 4处房产，面积合计 31 181.45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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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财政部

部本级先压减后调增所属信息网络中心、机关服务中心 2个项目预算 918万

元。

部本级批复所属政府债务研究和评估中心扩大机动经费开支范围 169.9万元。

部本级未按规定收回所属河南监管局结余资金 22.4万元，追加项目预算 14.1

万元。

所属政府债务研究和评估中心计划外举办 2个培训班，列支培训费 36.77万

元。

部本级 1个项目编制年初预算时未考虑上年结转资金 77 922.56万元。

所属机关服务中心对外出租办公用房 6363.5平方米，同时又租入办公用房

12140.06平方米；2018年 2月至 2020年底，所属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5800

平方米业务用房闲置。

部本级按照以前年度确定的标准批复所属 4家单位公务用车运行费，有的标

准高出实际需求。

部本级将培训费 33.44万元转由所属国有金融资本运营评价中心承担。

所属机关服务中心 4个项目在申报材料不完整的情况下申领财政拨款

1464.53万元。

所属信息网络中心编制支出计划 62.63万元未细化。

至 2020年底，所属信息网络中心未清理 27个实际已停用、更名或被整合的

信息系统，涉及资产账面价值 1673.58万元。

至 2020年底，所属机关服务中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往来账款 2737.36万

元长期未清理。2018年至 2020年，部本级及所属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未按

规定清查盘点固定资产。2018年至 2020年，所属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下属

北京财研杂志社违规支付征订奖金 430.16万元，其中 2020年 139.56万元。

至 2020年底，所属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未将下属 1家公司纳入 2019年度企

业决算。2014年至 2020年，所属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及下属培训中心违规

办班收费 403.13万元，其中 2020年 34.57万元。

所属中国农村财经研究会未将自有资金收入 42.40万元、支出 156.41万元纳

入会计账簿核算；未经会员大会表决收取会员费；违规委托其他组织运营分

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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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

部

部本级 1个项目应压减少压减预算 45万元。

部本级 3个项目违规提前支付资金 27.1万元。

部本级将 1213.98平方米办公用房违规无偿出借给 5家所属单位和企业。

部本级及所属留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重复申报 1个项目预算 60.5万元。

部本级及所属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在项目经费中扩大开支范围 13.04万元。

部本级未将土地处置收入 782.46万元纳入本级财务核算，而是转至所属出版

集团，且未按规定将其中 156.49万元上缴财政。

所属中央国家机关养老保险管理中心未将其他收入 24.5万元编入预算。

所属出版集团未统筹考虑同类项目资金结存情况，2020年申领预算 1000万

元，当年未支出。

所属中国劳动保障报社违规支付报刊发行奖励 84.95万元。

2019年，所属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将出

国费用 7.42万元转嫁给外单位承担。

2018年至 2020年，所属留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违规举办 18期培训班，收取分成款 157.02万元，其中 2020年 36.18万元。

所属留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 1个工程未编报竣工财务决算，涉及金额 172.3

万元，其中 2020年 119.56万元。

至 2020年底，所属中国劳动学会 2家分支机构的银行账户未按规定撤销。

至 2020年底，所属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与中央国家机关养老保险管理中心

未按要求完成资产清查划转。

所属 1家单位在开展相关政策性宣传中违规收取费用 200万元。

所属留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违反政府采购程序，将公寓交由外部公司管理

并由个人代收租金 35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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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生态环境

部

部本级 2个项目未依据相应标准测算编制预算经费，涉及金额 234.82万元。

2019年至 2020年，部本级将应由下级单位承担的项目列入本级预算，涉及

金额 585万元，其中 2020年 250万元。

部本级未及时将所属环境规划院 4个项目结余资金 183.07万元清理并上交财

政。2018年至 2019年，部本级将 4个项目资金以拨代支到所属中国环境科

学学会，形成结余资金 56.53万元。

部本级未将 13个政府采购项目编入政府采购支出预算，涉及金额 3574.35万

元；所属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 5项政府采购未进行公开招标，涉及金额

1285.8万元。

部本级扩大项目开支范围列支物业费 52.81万元；所属松辽流域生态环境监

督管理局扩大项目开支范围列支水电费等 13.58万元。2019年至 2020年，所

属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扩大支出范围报销应由合作方承担费用 10.24万元，其

中 2020年 3.69万元。

2019年，部本级 1个会议的参会人员超过规定人数。2019年至 2020年，所

属环境规划院和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在 12个会议中向参会人员转嫁会议费

22.95万元，其中 2020年 15.71万元。

部本级 1个项目多申领财政资金 150万元。2018年至 2020年，所属第二次

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办公室 1个项目多申领财政资金 145万元，其中 2020

年 30万元。

至 2020年底，部本级将 6.16万元无形资产登记为固定资产，对 1笔 200万

元往来款长期挂账未清理；所属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 9个监测站点 399.18万

元资产账实不符；所属信息中心长期未将登记在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的

24481.95万元的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划转至本单位，导致账实不符。

所属环境规划院、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未将利息收入等 3077.24万元纳入

预算。

2006年至 2020年，所属国环北戴河环境技术交流中心在无人员编制的情况

下申领人员经费预算 1136.09万元，其中 2020年 44.37万元。

2018年至 2020年，所属工程评估中心违规将 3辆业务用车用于非业务活动。

所属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华北督察局等 9家单位

9个项目的 28个绩效评价指标量化程度偏低。

所属信息中心、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违规提前支付合同款，并违规向合同承

担单位收取保证金，涉及金额 266.47万元；所属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在本

年预算中提前列支以后年度费用 55.16万元。

所属对外合作中心少计支出 175.0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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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交通运输

部

部本级未按项目进度及合同约定付款，提前支出 46.5万元。

部本级向不符合规定的单位购买服务，涉及金额 239.05万元。

2019年，部本级无预算开展政府购买服务，涉及金额 100万元。

部本级召开 3个计划外会议，并由部分参会人员单位承担食宿费用；所属救

助打捞局 2019年召开 1个计划外会议，并由参会人员单位承担食宿费用；所

属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未制定年度会议计划，涉及预算 18万元。

部本级举办 5个计划外培训班，支付培训相关费用 70万元；举办的 3期培训

班培训费 101.15万元由所属单位承担。所属救助打捞局未制定年度培训计划，

涉及培训费预算 41万元。

部本级委托开发的信息系统（涉及合同金额 258万元）未按信息化建设项目

管理，造成少计资产；所属救助打捞局、上海打捞局、广州打捞局等 5个单

位长期股权投资核算不准确，少计 181205.26万元、多计 5566.14万元；所属

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 2个工程项目支出未按规定计入在建工程，涉及金额

2270.88万元。

所属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未将投资收益 3500万元纳入预算；所属公路科学

研究所编报“二上”预算时，对利息收入少预计 646.79万元。

所属公路科学研究所未结合结转资金情况统筹安排基本支出年度预算，造成

年底累计结转 328.09万元。

2019年，所属东海救助局未经批准报废公务用车，涉及金额 698.42万元。

所属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 1个项目绩效自评结果与实际情况不符，涉及金额

2472.04万元；2019年和 2020年，所属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 17个项目存

在预算绩效目标设定不完整、年度总体目标设定未细化或不符合实际等问题。

所属长江航道局 1个项目结余资金 70.67万元未按规定上交财政；所属南海

第一救助飞行队 1个终止项目的结余资金 9.34万元未按规定上交财政。

所属广州打捞局处置国有资产取得收入 30万元未按规定上缴财政、138万元

未收回。

所属公路科学研究所 1个项目未按计划开工，预付工程款 800.33万元结存在

施工企业。

所属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 1345.72万元资产盘亏。

所属公路科学研究所未经批准出租房屋，取得租金收入 3701.7万元。

所属南海救助局、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 5个基建项目未及时编报竣工财务

决算，涉及金额 36262.15万元。

所属公路科学研究所未按规定审批出版期刊，取得收入 419.57万元。

所属公路科学研究所 8146.7万元往来账款长期未清理。

所属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未按规定向下属企业收回 2019年至 2020年国有

资产出租收入 2200万元。

2012年至 2018年，所属上海打捞局未签订合同，向控股公司出借资金

79620.89万元，并收取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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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水利部

部本级将应由部本级承担的2个项目工作经费1240万元分别列入所属长江水

利委员会等 3个单位的预算；所属综合事业局代编非预算单位项目预算

105.56万元。

部本级未按规定对 2个项目支出定额标准进行复审、修订。

部本级未按规定将所属2家单位纳入本级2019年度国有企业财务会计决算报

告编报范围，涉及净资产 1201.08亿元。所属综合事业局投资的企业中国水

权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资金闲置，企业主营业务发展不及预期，利

润主要来源于利息收入。

部本级 5005.49平方米办公房产闲置；所属水土保持监测中心超标准配置办

公用房 100.5平方米；所属综合事业局、综合开发管理中心超标准配置服务

用房 1389.13平方米；所属机关服务局、中国水利报社未经批准出借、出租

办公用房 2153.71平方米；所属水土保持监测中心、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

房产出租出借管理不严格，造成国有资产收益流失。

所属建设管理与质量安全中心、水土保持监测中心、水资源管理中心在 13

个项目中扩大支出范围列支通讯费等 134.27万元。

部本级未经批准，委托所属水资源管理中心承担行政职能；所属水资源管理

中心将职责范围内项目对外委托，涉及金额 783万元。

所属海河水利委员会漳卫南运河管理局水文处、海河水利委员会海河流域水

土保持监测中心站、松辽水利委员会察尔森水库管理局 3个项目未设置效益

指标。所属建设管理与质量安全中心 1个项目的已完成指标绩效权重设置明

显偏高、待完成指标绩效权重设置明显偏低，且在多项产出指标自评得分为

0的情况下，相关指标自评得分均为满分。

所属中国水利报社面积 668.40平方米、原值 407.72万元房产未入账。

所属综合事业局办公信息系统项目资产未计入资产台账，涉及金额 474.79万

元。

所属中国水利报社期刊杂志采编业务与经营业务未严格分开，涉及金额 117

万元。

至 2020年底，所属水土保持监测中心职工违纪所得款项 204.26万元长期未

按规定上缴财政。

2020年，所属海河水利委员会下属 2个水利管理局违规收取相关维护费

1980.24万元。2017年至 2020年，所属淮河水利委员会下属水利管理局联合

地方政府违规收取相关维护费 11 730.15万元，其中 2020年 993.73万元。

至 2020年底，所属珠江水利委员会长期未将捐款 80 085.07万元按规定用途

使用，形成资金闲置，收入及利息未纳入预决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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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农业农村

部

2019年至 2020年，部本级将应编入本级预算的项目支出编入所属农科院区
划所预算，涉及金额 3520.22万元，其中 2020年 1332.93万元。

部本级支出不实 55.77万元。

部本级违规举办培训班，支出 479.04万元；所属管理干部学院违规列支 28
个网络培训班费用 233.67万元。

部本级委托所属管理干部学院举办的 24个培训班培训效果未达预期。

部本级预算绩效相关管理制度未涵盖 3个相关项目；2019年和 2020年，4
个项目的 31个指标分解不到位，导致 6个指标自评不准确；2019年，未严
格按规定管理 10个项目的项目库。
部本级对 199个项目的绩效目标未按规定设置 452个产出、效益、满意度等
指标，对 64个项目超过 50%的绩效指标未量化。2019年和 2020年，172个
项目的绩效指标与绩效目标不匹配，18个项目的 35 个绩效指标分类不规范
或设置不合理。2019年，23个项目的预算绩效目标设定与预算资金量或任务
计划数不匹配。
4个项目难以实现绩效目标或预算执行与绩效目标偏离较大，部本级未及时
调整预算或绩效目标；7 个项目的 8 个绩效指标预计难以完成年度目标或完
成进度为 0，未采取改进措施；12 个项目的 34 个绩效指标完成进度未达到
50%，未按规定分析原因。
部本级及所属单位的部分项目 2019年度绩效自评不真实不准确，存在随意调
整绩效指标权重和数量、未按规定对绩效指标打分、违规设置指标权重等问
题。
2019年，部本级 2个项目的绩效评价结果不准确，289个项目的 711个绩效
指标未完成，56个项目的年度资金执行率低于 60%；9个项目自评不及格但
2020年继续安排预算。2019年转移支付绩效自评结果未在门户网站公开。
至 2021年 1月底，部本级 1个项目的结余资金 9874万元在课题承担单位闲
置 2年以上。
2019年至 2020年，所属农机推广总站编制购置电脑预算 86.3万元，实际支
出仅 13.83万元，其中 2020年预算 39.8万元，实际支出仅 4.8万元。
2019年和 2020年，所属水科院扩大公用经费开支范围 243.86万元，其中 2020
年 95.7 万元。所属水科院下属黄海水产研究所在 1 个项目中扩大开支范围
25.14万元。所属农机推广总站扩大基建项目开支范围 18万元。
2019年和 2020年，所属农民日报社计划外召开 7个会议，向 12家参会单位
摊派费用 470万元，其中 2020年 298万元。
2019年，所属农机推广总站计划外召开 2个会议，由地方参会单位承担会议
费 6.1万元。
2018年至 2020年，所属农民日报社、中国农机安全报社未经批准，举办 14
次（个）评比表彰活动或论坛等，收取相关费用 378.08万元，其中 2020年
143.08万元；部本级及所属单位与不具备服务能力的单位签订 32份政府购买
服务合同，金额 1943.8万元，其中 2020年 182.75万元；所属农民日报社将
部本级向其购买的服务事项违规转包给 2家企业，涉及金额 30万元。
部本级与所属农科院区划所签订 12份政府购买服务合同并支付 1045万元。
至 2021年 3月底合同已完成，结存 423.67万元。
至 2020年底，所属农机推广总站面积 3347.5平方米的房产未计入固定资产
账。
至 2020年底，所属农科院区划所面积 2000平方米的 3处临建房产未入账；
所属中国农业科学院往来账款 3510.52万元长期未清理；至 2020年 11月底，
所属农科院下属 3家单位的 3个修缮购置项目未按期完工或竣工未验收，涉
及金额 6752万元。
至 2021年 3月底，所属水科院 2个已完工基建项目未办理竣工财务决算，涉
及金额 3535万元。
所属水科院未按规定进行资产评估，将 2155平方米的房产、10583平方米的
鱼池等构筑物及 33台（套）设备设施对外出租给企业使用。

2019年 6月以来，所属农机鉴定总站面积 2626.96平方米的办公用房闲置。

所属 4家报社违规通过提供新闻服务等获取收入 1846.27万元，其中 2020年
1018.6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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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商务部

部本级未及时对 2个暂缓实施项目压减预算，至 2020年底结转资金 13416.62

万元；2个项目绩效目标设定与预算资金规模不匹配。

部本级 1241.84万元结余资金未及时上交或确认。

部本级补助医疗收入、售房款等 4293.09万元未纳入预算。

部本级未按规定对 1个专项进行绩效评价。

部本级 2个项目立项论证不充分，前期已投入的 1247.01万元财政资金未发

挥效益。

2019年至 2020年，所属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在项目经费中扩大开支范

围 891.8万元，其中 2020年 518.34万元。

2018年至 2020年，所属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局、国际商报社决算收支不完整，

涉及金额 700.75万元，其中 2020年 198.13万元。

至 2020年底，所属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往来款

50.66万元长期未清理。

至 2020年底，所属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少计项目收入 3678.1万元。

2019年，所属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已投入使用的 3个信息系统未转增

无形资产，涉及金额 360.3万元。

2018年至 2020年，所属 2家公司未经登记，以社会团体名义开展活动并收

费 361.3万元，其中 2020年 74.91万元。

至 2020年底，所属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管理服务中心、《可持续发展经

济导刊》杂志社财务收支未纳入部门预算。

至 2020年底，所属国际商报社 2处房产未办理房产证，也未入账。

2019年至 2020年，所属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未经批准，以“国家专业技术

人员继续教育基地”名义开展培训。

2019年至 2020年，所属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未经批准，开展包含“中国”、

“全国”字样的评比达标表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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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卫生健康

委

委本级未及时清理核实结存在所属单位的资金 1548.43万元，决算不实。

委本级及所属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 3个项目的绩效自评结果不真实。

2018年至 2019年，委本级 1 个信息系统未纳入无形资产核算，也未登记实

物台账，涉及金额 92万元。

2018年以来，所属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违规借用其他单位 2辆车

作为公务用车，共支出运维费用 14.04万元，其中 2020年 5.29万元。

至 2020年底，所属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

医学研究所未按规定建立公务用车管理台账，也未登记和公示使用详细信息。

2019年至 2020年，所属国家医学考试中心违规向编外人员发放住房公积金

91.76万元，其中 2020年 51.96万元。

至 2020年底，所属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等 6家单位结余资金 11852.38万元未按规定清理上交。

所属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 4个服务事项未按规定编入政府采购预算，

涉及金额 1031.35万元。

2018年至 2020年，所属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

医学研究所、科学技术研究所未履行政府采购程序，直接与供应商或服务商

等签订合同，涉及金额 4795.82万元。

所属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未催缴相关考试机构 2020 年考试考务费 1310.13 万

元；所属国家医学考试中心未催缴相关考区考务管理机构等 2019 年和 2020

年考试考务费 637.56万元，其中 2020年 462.21万元。

2015年至 2020年，所属科学技术研究所未经批准出借房屋 2058.25平方米。

所属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购置的试剂耗材未按规定入账和登记，也未

定期清查，涉及金额 14866.17万元。

2018年以来，所属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未按规定履行报废手续，将原

值 811.89万元的固定资产移交拍卖公司，拟作报废处理。

2018年至 2019年，所属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违规通过签订补充合同

的方式，变更政府采购合同期限等，涉及金额 94.23万元。

2018年至 2019年，所属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委托企业处置危险废物

时，未按规定填写转移联单；1家受托企业不具备相关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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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退役军人

部

部本级未将所属 1家单位纳入 2019年和 2020年部门预算。

部本级及所属退役军人培训中心（退役军人报刊社）、国家退役军人服务中

心未将利息收入等 161.89万元纳入预算。

2019年，部本级将应在基本存款账户中列支的 121.92万元工程保证金退款在

项目经费中列支。

部本级及所属国家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分别申报了 1个支出内容和范围重叠的

项目支出预算，涉及金额 150万元。

部本级及所属国家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未经批准，调剂使用 2个项目预算资金

521.15万元。

部本级采购部分设备时未执行政府采购有关规定，涉及金额 195.43万元。

所属国家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与中标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时，违规修改招标文

件中已确定的付款期限、比例等事项。

所属国家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政府采购部分支出未编入预算，2020年涉及 13.1

万元。

所属退役军人培训中心（退役军人报刊社）少计收支各 54.69万元。

所属国家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20.29万元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未登记入账。

2019年，所属退役军人培训中心（退役军人报刊社）未经批准，将 1188.62

平方米、价值 469.15万元的办公用房交合作企业使用。

所属国家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无预算购置公务用车 2辆，涉及金额 35.4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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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人民银行

总行及所属广州分行、南宁中心支行等 10家分支机构违规提前列支办公用房

维修项目等支出 18912.68万元。

总行支付长期无人使用的座机电话费 11.79万元；所属上海总部超面积多支

付绿化管理费 23.27万元。

总行超限额支付现金 501笔，涉及金额 215.38万元；至 2020年底，所属深

圳中心支行 127.82万元往来款项长期挂账。

2013年至 2020年，总行及所属机关服务中心等 8家单位扩大公用经费开支

范围 985.86万元，其中 2020年 166.84万元。

总行、外汇管理局本级及天津、沈阳分行等 13家分支机构，将经费补助在往

来科目核算。

2016年和 2018年，所属怒江州中心支行未经批准新建办公楼、球馆 2894.58
平方米，涉及金额 843.34万元。

至 2020年底，所属武汉、广州分行等 4家分支机构的结余资金 7612.64万元

未按规定上交总行。

至 2020年底，所属金融研究所及长春、太原中心支行有关票据交换服务费等

收支 6517.57万元，未在统一会计账簿核算。

所属金融研究所计划外举办会议，涉及金额 23.07万元。

至 2020年底，所属中国外汇交易中心、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和南

宁、昆明中心支行等 6家分支机构 15.52万平方米固定资产闲置；总行及所

属广州分行等 3家分支机构未经批准对外出租出借房产 1.92万平方米。

所属昆明中心支行向职工发放奖金等 3695.44万元，未按规定扣缴个人所得

税。

2017年至 2019年，所属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以咨询服务费名义，

按市场机构对其收入的贡献程度，向市场机构发放奖励合计 3.1亿元。

至 2020年底，所属外汇交易中心未将境外股票出售资金 2900万美元计入收

入；应收未收成员机构交易手续费 8763.02万元。

所属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未将资金存放管理事项纳入公司“三重

一大”决策范围，并将 4家不具备资质的银行纳入资金存管范围。

2017年，所属上海清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超标准配备 1辆轿车；2019年，所

属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个人未按规定比例缴纳企业年金，部

分员工企业年金超限额分配。

所属外汇交易中心扩大开支范围列支费用 6961.31万元；4个项目未按规定公

开招标，涉及金额 854.70万元；所属外汇交易中心、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

有限公司租赁资产使用率较低。

至 2020年底，所属哈尔滨中心支行未按规定与下属 2家公司脱钩。

所属金融研究所、中国钱币博物馆的部分收入 4411万元未纳入部门预算；所

属昆明中心支行未将上年度项目经费结转资金 2982.44万元纳入年初预算。

2017年 9月，所属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在已内定子公司负责开发

某应用系统技术方案的情况下仍公开招标，至 2020年底，该系统开发共支出

3740.76万元，且因未通过测试被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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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国资委

至 2020年底，委本级未及时收回 3家企业结余资金 2894.54万元。

至 2020年底，委本级无形资产 340万元未入账。

委本级及所属机械离退休干部局、物资离退休干部局政府购买服务和政府采

购预算编制未包括 3个项目的预算或超出实际采购金额，涉及金额 6713.08

万元。

所属物资离退休干部局等 10家单位未将结转资金 38 363.28万元编入预算。

2016年至 2020年，所属有色金属矿产地质调查中心新疆调查所超编制配备 1

辆车辆；2018年至 2020年，所属石化离退休干部局违规借用其他单位 1辆

车辆。

所属木材节约发展中心在项目经费中列支人员经费 79.19万元。

2018年至 2020年，所属石化离退休干部局未按规定将 323.56万元收入纳入

预算管理，其中 2020年 116.3万元。

2020年 1月和 9月，所属建材机关服务中心未经批准，向 2家下属公司出借

资金 7000万元用于理财，2家公司获取投资收益 179.96万元。

2018年至 2020年，所属中国工业经济管理研修学院未经批准对外出租办公

用房，共获得房租收入 1024.57万元，其中 2020年 320.74万元。

2010年以来，所属中国市场杂志社未经批准将自有房产交由其他单位无偿使

用，2020年又以年租金 49.57万元租入办公用房。

所属 48户企业未纳入 2019年企业财务会计决算报表，也未纳入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范围，涉及资产 28.79亿元、净利润 6174.7万元。

所属有色金属矿产地质调查中心部分公务用车管理台账登记不准确，有的业

务车辆被用于员工通勤。

所属物资离退休干部局 1辆机要通信用车未按规定登记使用信息。

2016年以来，所属中国纺织出版社有限公司违规引入社会资本经营由其主办

的杂志，至 2020年底，累计收取授权费、编审及咨询费等 26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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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海关总署

署本级未将 3个项目结转资金 1955.03万元纳入预算。

2015年至 2017年，署本级 3722.89万元采购的 9架无人机长期闲置。

署本级未按规定将利息收入 2666.03万元上缴财政。

署本级未及时将所属 1家单位结余资金 66.29万元清理上交财政。

署本级超标准装修办公用房，涉及金额 3.19万元。

2019年，所属拱北海关、黄埔海关、南京海关等 13家单位未将非本级财政

拨款结转资金等 30907.34万元纳入预算。

所属深圳海关、昆明海关、天津海关等 15家单位未将 16个项目结转资金

6711.22万元纳入预算。

2019年至 2020年，所属南宁海关、广州海关、广东分署等 6家单位专项经

费超预算支出 5016.79万元，其中 2020年 1449.7万元。

2019年至 2020年，所属昆明海关、青岛海关、上海海关等 4家单位扩大项

目经费开支范围列支物业费 1431.17万元，其中 2020年 705.02万元。

所属中国海关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原北京海关技术中心）违规提前支付项目

工程款和质保金 283.01万元。

2019年至 2020年，所属物资装备采购中心违规指定品牌处理器及型号，涉

及金额 5426.61万元，其中 2020年 721.22万元。

2006年至 2008年，所属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 2处机房租赁未履行政府采

购程序，至 2020年底已累计支付租金 20828.33万元。

2018年至 2020年，所属 36家直属海关及所属全国海关信息中心、数据中心

等 4家直属事业单位，向中国海关传媒中心等支付业绩宣传相关费用 4625.37

万元，其中 2020年 2091.01万元。

所属 1家单位收支情况未纳入海关总署决算草案，涉及金额 502.36万元。

至 2021年 2月底，所属单位的 51处房产、土地闲置，涉及面积 239247.89

平方米，账面原值 24245.74万元，其中闲置 5年以上的有 25处。

所属南京海关未经批准，将 30231.73平方米业务用房无偿提供给 14家企事

业单位使用。

所属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未按规定处置报废资产，涉及资产原值 797.56万

元。

至 2021年 1月底，所属上海海关 3个已投入使用的基建项目（总概算 6302

万元）未办理竣工财务决算，项目资金 1253.23万元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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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税务总局

至 2020年底，局本级及所属中国税务出版社和所属海南、厦门、河北等 13
省市税务机关已确认的结余资金 2320.74万元未上交财政。

至 2020年底，局本级及所属青岛、大连、广西等 8省市税务机关往来款项长
期挂账，或在往来账核算非往来收支等，涉及金额 10 376.52万元。

局本级在 2019年 7月即将取消车辆购置税纸质完税凭证，且库存能够满足使
用的情况下，仍继续安排 2019年印制计划，并支付印制费用 518.92万元和
销毁费用等 430.96万元。

局本级未及时将办公大楼竣工决算后的剩余木材（成本 251.94万元）从基建
成本中转出，形成账外资产。部分木材已短缺或腐烂，仍支付保管费。

所属宁波、宁夏、海南等 14省市税务机关编报预算时未统筹结转资金，导致
资金滚动结转，涉及金额 177 700.91万元，其中 2020年 109 532.62万元。

所属福建省税务局将 2019年度取消招录的 180名人员编入 2020年预算，多
获取中央财政拨款 854.29万元，全部用于在职人员经费支出。

2019年至 2020年，所属贵州、河北、福建 3省税务机关及下属企业通过虚
列支出、虚报项目等多获得财政资金 154.1万元并账外核算。

所属安徽、宁夏、江西等 14省市税务机关闲置房产、土地 191.6万平方米。
山西、天津、宁夏等 11省市税务机关在自身办公用房闲置的情况下租用办公
用房，支付租金 3016.64万元。

2018年至 2020年，所属各级税务机关向中国税务出版社支付 2409.85万元用
于宣传本单位业绩。

所属天津、大连、广西等 9省市税务机关在需求已满足的情况下，仍支出
117.52万元购买外网服务、超标准配备办公设备等，其中 2020年 35.84万元。

2019年，所属新疆部分税务机关无预算或超预算列支车辆租赁费、公务用车
维护费等 137.88万元。

所属厦门市税务局在 32辆执法执勤用车闲置的情况下，又购置 2辆。所属海
南省税务局在 4辆公务用车闲置的情况下，又购置 3辆。所属贵州、新疆部
分税务机关违规占用外单位和下属单位车辆 15辆。

所属安徽、山西、大连等 6省市税务机关存在公务用车混用、未按规定定点
维修、边领车补边用公车等问题。

所属江西、天津、贵州 3省市税务机关违规为部分职工报销应由个人承担的
在职学费等 500.86万元，其中 2020年 173.21万元。

所属河北、浙江、青海等 5省市税务机关通过为职工多缴存住房公积金、发
节日费等方式，变相发放津补贴等 1501.71万元，其中 2020年 1027.17万元。

至 2020年底，所属安徽、浙江、青海等 25省市税务机关未按规定将连续 2
年结转资金 17277.76万元，确认为结余资金并上交财政。

所属广西、青海、宁波等 11省市税务机关违规提前列支工资、奖金、宣传费
用、工程款等 5897.51万元，其中 2020年 3108.37万元。

所属浙江、新疆 2省区税务机关部分单位的房产出租等收入 721.96万元未上
缴财政。所属福建、青岛、山西、新疆税务机关房屋出租到期后未及时收回，
应收未收租金 1610.17万元。所属河北、厦门、贵州等 10省市税务机关部分
单位未经批准出租出借房产。

所属青海、宁波、福建等 15省市税务机关的房屋、土地和办公家具设备等资
产存在未登记入账、已处置但未销账、权属变更不及时等情况，导致资产账
实不符金额 76 354.58万元。

所属江西、广西、安徽等 10省市税务机关 190名在职人员违规投资入股企业
或在企业兼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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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市场监管

总局

局本级违规提前列支 2个项目款项 519.1万元。

2019年，局本级 5期培训班未纳入计划统一管理，并列支 110万元。

局本级未经批准，将 2个专项结转资金 2538.33万元用于其他项目支出。

至 2021年 2月底，局本级及所属信息中心未将已投入使用的软件资产 1016
万元登记入账。

至 2021年 2月底，局本级尚未编报 2016年已完工项目竣工财务决算，涉及

金额 8561.78万元。

局本级 13个项目的 19个社会效益指标和 10个满意度指标不具有可衡量性。

局本级 4个项目绩效指标中未按规定设置满意度指标。

局本级未将所属中国市场监管报社、中国质量报刊社收支纳入预算管理。

所属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与认证中心未将课题费收入 2077.08万元纳入预

算。

所属机关服务中心未经批准报废 6辆公务用车，涉及资产原值 149.96万元。

2018年至 2020年，所属机关服务中心未经批准对外出借实物资产 116件，

涉及资产原值 112.60万元。

2019年和 2020年，所属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无形资产 15.02万元未登记入账，

其中 2020年 12.78万元。

至 2020年底，所属机关服务中心少计对外投资 300万元。

所属 1家报刊违规以提供新闻报道方式获得收入 37万元。

22 广电总局

局本级违规以评比达标表彰名义向 34家参与组织单位发放奖金 68万元。

至 2020年底，局本级未清理 19个项目结存资金 390.1万元。

2020年 12月，局本级违规超项目进度付款 251.91万元。

所属广播影视人才交流中心违规开展考前培训并收取费用 40.1万元。

至 2020年底，所属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有限公司 1个项目未实施，涉及财政

资金 625.2万元。

至 2021年 3月底，所属中国爱乐乐团 600万元房产未纳入固定资产账核算。

所属中国爱乐乐团未经批准将品牌授权其他单位使用，收取品牌使用费 190
万元，其中 2020年 90万元。

所属无线电台管理局未经批准将 155平方米房屋无偿出借给下属企业。

所属北京埃比瑞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广播电视信息》杂志社有限责任公

司、北京世纪无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 3家企业超标准配备 4辆公务用车。

所属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未经批准开展全国性评比达标表彰活动。

所属 2家单位违规出卖出租期刊版面，其中 1家期刊的宣传广告未按规定标

注“广告”标记。

所属广播影视人才交流中心、无线电台管理局职称评审收费标准未经核准，

涉及收费 52.85万元。

所属 1家单位未经批准，与其他单位合作举办全国性文艺评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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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体育总局

所属水上运动管理中心、田径运动管理中心、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未将 815.26
万元收入纳入预算；所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项目支出预算 1000万元未细化至

具体项目。

所属体育科学研究所 3个项目的部分绩效指标与项目的关联度不高；所属人

力资源开发中心 1个项目的绩效运行监控数据不准确。

至 2020年底，所属训练局结余资金 200万元未按规定上交财政。

所属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主管的中国田径协会、所属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未履行

政府采购程序，涉及金额 687.38万元；2019年至 2020年，所属水上运动管

理中心主管的中国皮划艇协会、中国帆船帆板协会、中国赛艇协会未履行政

府采购程序，涉及金额 926.70万元。

2018年，所属体育信息中心将中标项目部分主体和关键性工作违规分包，涉

及金额 2423.22万元。

所属举重摔跤柔道运动管理中心、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接受的 4885.11万元捐

赠和赞助物资未入账。

所属中国柔道协会在国家队备战经费中列支非国家队运动员食宿费用 8.67万
元。

所属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主管的 2个协会违规发放津贴 1060.28万元。

所属 2家单位违规提前支付合同款 891.11万元。

24 医保局

局本级及所属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未将相关医疗补助收入 48 万元纳入预

算。

局本级及所属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在项目支出中编报基本支出 429.12 万

元。

局本级计划外召开会议 10次，合计支出 7.96万元。

局本级及所属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在项目

经费中列支会议费 139.18万元。

局本级 1个项目未有效运用 2019年绩效自评结果。

局本级违规提前支付资金 1508.62万元。

局本级违规将应当由政府直接履职的事项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涉及金额

8.42万元。

局本级在通信保障和信访服务中未严格履行政府购买服务程序，聘用指定人

员，合计支出 80.75万元。

局本级在 2个项目中扩大开支范围 40.48万元。

2019年，局本级违规从非单一来源采购项目的管理单位采购设备 544.52 万

元。

所属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超实际需求配置的 89 台通用办公设备闲

置，涉及金额 40.63万元。

所属《中国医疗保险》杂志社按杂志征订收入的一定比例，违规返还代理发

行费用 40.15万元。

所属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违规接受企业资助 33.39万元。

所属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违规向活动协办方收取费用 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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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中科院

院本级主办的 1个会议未纳入会议计划，并向所属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转嫁

会议费 10.6万元。

院本级未经批准出借房产 297平方米。所属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和微电子研

究所未经批准出租房产，2020年收取租金 1600.21万元。

所属自动化研究所 1115.14万元收支未在预算中编报。

所属自动化研究所 1个项目因预算编报不符合实际，造成部分设备闲置，涉

及金额 2599万元。

所属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1个项目因预算编制不科学，形成结余资金 827.22

万元。

所属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和植物研究所扩大开支范围列支基本科研业务费

316.82万元。

所属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未经批准，将基本科研业务费 64.8万元拨至 2家院

外单位用以研发合作项目。

所属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违规从财政专项资金中计提基础资源使用费 492.14

万元。

所属微电子研究所、植物研究所计划外召开会议 76次，列支会议费 30.75万

元。

所属半导体研究所 11318.53万元往来款项长期未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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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银保监会

会本级未按规定将出售收入纳入预算管理，涉及资金 71.23万元；所属北京、

四川、江苏银保监局等 5家单位未将结转资金 7239.88万元纳入预算。

至 2020年底，会本级未按规定新启动项目支出标准制定工作；会本级及所属

辽宁、四川、山西银保监局等 3家单位违规在项目支出中编报基本支出

3866.36万元。

2019年，所属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违规在工资总额外发放职工薪

酬 1014.97万元；2015年至 2020年，违规在核定年薪外向企业负责人发放过

节费和交通补贴 139万元，其中 2020年 41.74万元；违规在工资总额外向在

岗职工发放疫情防控补贴 214.04万元。

2019年至 2020年，会本级及所属湖北、四川银保监局向会管协会和监管金

融机构转嫁费用 8246.39万元。

2019年至 2020年，所属上海银保监局长期借调金融机构人员，借调人员薪

资等费用 2009.9万元均由金融机构承担，其中 2020年 1330.9万元；所属山

西银保监局长期拖欠监管对象办公用房租金，其中 2020年 12.87万元。

会本级及所属甘肃银保监局等 5家单位房租收入 1848.85万元未上缴财政，

直接用于弥补人员和公用经费。

会本级未将 2020年收到的经费补助 1937万元计入收入核算。

会本级及所属 4家单位自定公费医疗报销办法，每年向职工发放定额备用金

或包干医疗费，2020年涉及金额 1208.74万元。

会本级个别项目未按规定进行绩效评价。

会本级及所属辽宁、上海、黑龙江银保监局等 3家单位房屋租赁等项目，未

按规定履行政府采购程序，涉及金额 1919万元。

所属黑龙江、天津、江苏银保监局等 3家单位违规出借办公用房 6500平方米。

所属陕西、辽宁、吉林银保监局等 8家单位 3.07万平方米办公用房、42套周

转房、3900平方米土地闲置。

所属青岛、辽宁、甘肃银保监局等 3家单位在自身房产闲置的同时，超过实

际需要面积在外租房。

所属辽宁、深圳、江苏银保监局等 7家单位房产权属不清、未办理产权证或

被外部单位占用。

所属上海、湖北银保监局违规使用公务用车。

所属中央结算公司超编制配置公车 3辆，超标准购车 7辆；未建立健全公车

使用明细登记制度，未将公车租购、运维等费用及公务交通补贴纳入年度预

算。

2019年至 2020年，所属甘肃、天津、江苏银保监局等 3家单位违规发放津

贴 134.82万元，其中 2020年 75.26万元。

所属山西、甘肃银保监局违规提前列支 2021 年办公电子设备及网络等费用

25.69万元。

会本级少计非财政拨款专项资金结存 1015.69万元；所属辽宁银保监局决算

多计支出 53.47万元。

所属山西、湖北银保监局 5名在职人员违规兼职取酬 5.8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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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证监会

会本级未将结转资金 3790.58万元纳入年初预算。

2019年至 2020年，会本级未将上年度考务费 10590.49万元纳入项目预算，

其中 2020年 5071.87万元。

会本级向所属单位转嫁信息系统研发运维等费用 208.67万元。

至 2020年底，会本级专项结余资金 4137.10万元未按规定上交财政。

至 2020年底，会本级累计计提的 701.95万元职工教育经费长期挂账。

会本级 2个项目存在同类绩效指标设定口径不一、个别绩效指标设定标准未

按规定参照历史数据等问题。

所属甘肃、四川证监局在上年度公务用车运行费预算执行率较低的情况下，

仍继续申领预算 19.58万元和 27.59万元，实际支出 7.84万元和 5.33万元，

预算执行率偏低。

至 2020年底，所属甘肃证监局 2011年结余资金 10.27万元未上交财政。

2017年至 2020年，所属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扩大专项资金开支范围

1584.73万元，其中 2020年 564.66万元。

所属甘肃证监局将 33.22万元机动经费用于非急需非刚性支出。

所属甘肃证监局违规提前列支 2021年职工工作餐费 9万元。

至 2020年底，所属甘肃证监局 17万元资金长期闲置。

所属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未按规定将 11.16万元午餐补贴纳入工资总

额核算；交通费和通讯费 6.48万元报销审核不严格；未按规定采取竞争性方

式或集体决策方式选取银行存放大额自有资金。

至 2020年底，所属河南、甘肃和陕西证监局办公用房面积超标 2947.01平方

米，且超标办公用房长期闲置。

至 2020年底，所属重庆证监局仍未整改 2013年审计发现的超批复面积购入

办公用房问题。

所属 1家单位超标准多收取考试费 965万元。

所属 2家单位违规收费培训，涉及金额 993.01万元。

至 2021年 2月底，所属深圳证券交易所办公大楼有 988.23平方米闲置 1年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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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粮食和储

备局

局本级未将所属国家物资储备调节中心 42.75万元收支纳入部门预算。

局本级违规向所属单位摊派《中国粮食经济》订阅费 359.12万元。

局本级违规支付应由所属单位承担的费用 67.51万元。

局本级违规从零余额账户向 26个垂管局划转预算资金 9390.35万元。

局本级及所属科学研究院拖欠 13家单位款项 683.66万元。

局本级应计未计固定资产 3123.21万元。

局本级及所属 1家单位资金转存利息 262.64万元未按规定上缴财政。

局本级 4个项目的绩效自评指标未设定满意度指标等，自评结果也缺少对应

内容，涉及资金 280.33万元。

2019年，局本级扩大专项资金开支范围 2200万元购买或进口专用设备。

2018年至 2020年，所属广西、河北垂管局本级及其下属单位有 1984.41万元

收入未纳入决算，其中 2020年 372.85万元。

所属辽宁局未经批准，将综合物资储备库 10084平方米超规定期限出租，应

收未收租金 33万元。

所属科学研究院 2个项目在主要内容未完成等情况下，绩效指标自评结果全

部为满分，涉及资金 2253.57万元。

所属内蒙古、安徽、青海等 18个垂管局对下属单位的预决算批复不及时。

所属科学研究院未经批准对外出租房产 8138.27平方米。

所属安徽、河南、黑龙江等 4个垂管局有 5处 5321平方米办公用房闲置。

所属国家物资储备调节中心（事业法人）和国储物资调节中心（企业法人）

未按相关要求办理国有资产产权登记。

29
知识产权

局

局本级违规提前列支 19.66万元公务用车维护费。

至 2021年 3月底，局本级 1个基建项目未及时办理竣工财务决算，涉及金额

121130万元。

所属商标局未将结转资金 1102.92万元纳入预算。

所属专利局未将其他收入 1191.46万元纳入预算。

至 2021年 3月底，所属专利局 1个基建项目结余资金 84.95万元，未按规定

上交财政。

所属商标局后勤服务事项未公开招标，涉及金额 1751.61万元。

2019年至 2020年，所属中国知识产权报社报纸排印业务 770.28万元未公开

招标，其中 2020年 350.32万元。

所属专利局机房迁移项目化整为零规避公开招标，涉及金额 309.5万元。

所属中国知识产权报社未履行政府采购程序购买交换机 38.5万元。

所属中国知识产权培训中心政府采购预算编制不完整，涉及金额 220万元。

至 2020年底，所属专利局少计软件资产 107.8万元。

2019年至 2020年，所属商标局违规改变 1辆公务用车用途。



— 29 —

30
国家信息

中心

中心本级通过多申报人数的方式多获取人员经费 58.73万元。

至 2020年底，中心本级 15个信息化软件未按规定计入无形资产，涉及金额

620.45万元。

中心本级将信息大厦办公用房出租，2020年实际收取租金比合同约定租金少

271.35万元，少收租金未按规定在会计账目中予以反映。

2019年，中心本级申报 1项甲级资质的申请材料中，填报的相关收入高出实

际收入 713.51万元。

至 2020年底，中心本级未经批准，将 5983平方米办公用房无偿出借给 6家

单位使用。

中心本级对所属企业投资管控和监管不力，3项业务形成经营风险，涉及金

额 4.6亿元。

中心本级承担智慧城市建设评价的部分行政职能，同时还开展该事项的评估

咨询等营利性业务，2020年取得经营收入 2218.97万元。

31
社保基金

理事会

至 2020年底，会本级未按规定开展项目支出标准体系建设，也未在部门“一

上”预算中说明 3个项目支出标准建设情况。

会本级 1个项目绩效评价未如实反映绩效目标实现结果。

2019 年至 2020 年，会本级向基金托管银行转嫁信息化建设和运维费用

2630.66万元。

社保基金银行存款等资产比例在 2020年 6月和 7月低于监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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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国地质

调查局

局本级未及时清理所属 4家单位结余资金 65.3万元。

局本级将不符合条件的文印企业作为内部印刷定点单位。

局本级违规收取 12家直属单位 2017年至 2020年科技成果转化收益 317.61
万元。

至 2020年底，局本级及所属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 2个基建项目未办理竣工财
务决算。

所属油气资源调查中心、西安地质调查中心、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3家单位，
未将事业收入、结转资金等 937.61万元纳入预算。

所属油气资源调查中心、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的 20个项目多申领预算 138.8万
元。

所属油气资源调查中心为非所属单位代编预算 320万元；所属中国地质科学

院为同级 7家预算单位代编预算 5748.4万元。

所属天津地质调查中心未按规定编制办公用房租赁相关预算，或申请调整新

增资产配置相关预算，涉及金额 28万元。

所属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中国地质科学院探矿工艺研究所 2个项目
绩效自评结果不够准确客观；所属南京地质调查中心 1个项目年度绩效目标

设定与预算确定的资金量不匹配。

至 2021年 2月底，所属发展研究中心未按规定对 153.25万元股权处置收入

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所属南京地质调查中心未按规定履行政府采购程序，涉及金额 335.08万元；
所属武汉地质调查中心、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发展研究中心 3
家单位政府采购计划编制不完整，涉及金额 2045.34万元。

所属西安地质调查中心 1个项目扩大开支范围 22.4万元。2019年至 2020年，

所属 10家单位扩大劳保用品发放范围，涉及金额 204.53万元。

所属油气资源调查中心、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违规提前支付工程款 749.35万
元。

2016年至 2020年，所属油气资源调查中心在已列支有关工作成本费用的情
况下，又从专项经费中多列 1319.54万元，其中 2020年 88.31万元。

所属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将代收代缴费用 759.81万元计入事业收
入，未按规定计入往来科目核算；至 2020年底，所属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
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及其下属单位未及时清理往

来款项 693.39万元。

所属天津地质调查中心未经批准对外出租房产，取得收入 47.83万元；至 2020
年底，所属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 650.57平方米房屋使用支配权，
未作为资产入账；至 2020年底，所属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 1套价值 151.57
万元的设备长期闲置。

所属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3家单位新增软件著作权和专利未计入无形资产核算，涉及金额 9.37万元；
所属中国矿业报社以“矿业界”APP 作价 770万元对外出资，未作为长期股权

投资核算；所属发展研究中心对 1家控股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 607.5万元，
未按规定采用权益法核算。

2019年，所属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违规多收取质量保证金 53.89
万元；至 2020年底，未清理 2012年至 2016年保证金 60.66万元。所属中国
地质科学院违规收取项目安全及实施进度保证金 78.41万元。

所属中国地质科学院、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基建财务核算不符合会计准则等，
涉及金额 760.72万元。

所属发展研究中心举办培训班超标准支出 16.1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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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森林消防

局

局本级及所属机动支队结转资金、利息收入等 3446.93万元未纳入预算管理。

局本级未经批准租入房屋和土地，并违规维修改造，涉及预算 2300万元，已

支出 1258.1万元。

局本级及所属 1家单位 4个项目结余资金 1245.95万元未上交财政。

局本级未履行政府采购程序购置备勤公寓配套车位，涉及合同金额 650万元，

已支出 65万元。

2019年至 2020年，局本级及所属大庆航空救援支队、黑龙江省森林消防总

队等 13家单位未将资产有偿使用收入、房产出租收入和资产报废出售收入等

571.42万元上缴财政，其中 2020年 535.01万元。

局本级未经批准向各所属单位无偿调拨消防设备 752批次，涉及资产价值 72
169.34万元。

局本级及所属内蒙古自治区森林消防总队、机动支队等 12家单位超预算支出

差旅费 1732.49万元。

至 2020年底，局本级未将 2002年至 2007年购入的商品房作为固定资产核算，

涉及金额 2500.06万元；局本级未核销 2018年已出售固定资产，涉及资产原

值 373.15万元。

2019年至 2020年，局本级未经批准开展评比表彰活动，支出 376.32万元，

其中 2020年 304.21万元。

局本级 2个项目及所属 2家单位相关绩效目标表中的部分绩效指标设定不符

合要求，不能准确反映项目产出情况。

34
中国外文

出版发行

事业局

局本级 1个项目设定绩效目标时未严格落实参考历史数据相关要求。

局本级和所属 5家单位 8 个项目的 12个绩效指标未有效运用 2019年自评结

果。

局本级和所属 8家单位承担的 2个项目未完成绩效目标任务。

至 2020年底，局本级未按规定将 7个项目支出内部标准目录报财政部备案。

局本级培训计划未按规定履行内部决策审批程序。

局本级 638.13万元会议费预算未细化到具体会议项目。

局本级年底将 350万元项目资金以拨代支到所属单位。

至 2020年底，局本级未及时清理往来款 367.73万元。

至 2020年底，局本级 2个项目未按批复时限完成。

至 2020年底，所属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 84.29万元资产长期闲置。

所属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虚列成本 600万元。

2018年至 2020年，所属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北京周报社通过提供采访报

道、新闻宣传等收取费用 213.7万元。

2019年和 2020年，所属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未经批准开展评比表彰活动。

所属 1家单位 103.96万元结余资金未上交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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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全国哲学

社会科学

工作办公

室

办本级在项目经费中列支公用经费 9.87万元。

至 2020年底，办本级及其指导管理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全国艺术科学规

划办，未按规定收回结项超过 2 年的 847 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金 2628.26

万元。

至 2020 年底，办本级未按规定收回已终止的 23 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金

60.62万元。

至 2020年底，办本级未按计划完成 4个项目支出标准制定工作。

2015年至 2020年，办本级将 45.05万元收入在往来科目核算，其中 2020年

13.81万元。

36
全国人大

常委会办

公厅

厅本级将以前年度发生的费用 3731.83万元在 2020年度列支。

厅本级及所属离退休干部局零余额账户部分现金支出超过规定限额，单笔金

额超过 1000元的共计 753.99万元。

厅本级及所属 2家单位多计福利费支出 5.45万元，少计福利费结余 12.57万

元。

2019年，厅本级所属 1家单位的 1个项目自行增加内容，导致工程价款超出

合同价 15.28%。

厅本级未将相关医疗补助收入 603万元纳入预算。

厅本级年初预算少编列结转资金 4091万元（占实际结转资金的 23.78%）。

厅本级违规向所属或主管的 3家单位无偿提供办公用房 780.73平方米。

至 2021年 2月，厅本级收取的租金 277.77万元长期挂账，未上缴财政。

厅本级后勤服务合同超定额标准 3232.59万元。

厅本级超标准列支会议费 8.92万元。

厅本级从零余额账户中支付 219.04万元用于垫付交通费等，费用报销时未按

规定归还至零余额账户，并用于其他事项支出。

厅本级未经批准自行调剂使用财政资金 320.17万元建设信息系统，建成后部

分子系统闲置。

至 2020年底，厅本级及所属 1家单位未将购买未用的 6135件外事礼品（价

值 78.48万元）、3062件文物文化资产计入资产实物或财务账。

厅本级代所属单位支付公用经费 2109.52万元，导致本级超支挂账、所属单

位资金沉淀。

所属大会堂管理局下属 1家企业的 1个工程项目邀请招标程序不合规，涉及

金额 378.4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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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全国政协

办公厅

厅本级未将相关医疗补助经费收入 475.5万元和结转资金 575.39万元纳入预

算。

厅本级 2个项目未结合结转资金情况统筹安排年度预算，结转规模连续 3年
增加，2020年底为 1081.44万元。

厅本级 1个项目支出预算中编报基本支出 45万元。

厅本级为所属单位代编项目支出预算 414.56万元。

厅本级 11个项目未设置年度绩效目标；2个项目绩效目标设定与预算确定的

资金量不相匹配。

厅本级 4个项目未按规定设置与预算支出范围、效果等紧密相关的绩效指标。

至 2020年底，厅本级 1个已终止和 3个已完工基建项目结余资金 638.29万
元未按规定上交财政。

厅本级未经批准出租资产，收入 56.26万元未上缴财政；至 2020年底，厅本

级以前年度国有资产处置收入 657.76万元未上缴财政。

厅本级违规向所属单位无偿出借办公用房 366.53平方米。

厅本级未按规定编制 2020年度会议计划。

厅本级及所属信息中心未及时清理往来款项 1994.20万元。

所属机关服务中心未将下属单位收入 946.38万元、支出 949.01万元纳入预决

算管理。

所属机关服务中心为下属企业代编预算 508.78万元；未根据往年利息收入情

况编制收入预算，涉及金额 187.47万元。

38
最高人民

法院

院本级和所属人民法院信息技术服务中心超编制配备使用公务用车 5辆。

院本级 1个项目的 8项绩效目标中，有 7项为定性表述，量化比例低。

院本级 2个基建项目结余资金 323.36万元未上交财政。

院本级未按规定上缴非税收入 101.65万元。

院本级未执行政府采购程序，直接委托所属单位拍摄制作专题片，涉及金额

124.26万元。

2015年以来，院本级 1 个项目未按规定公开招标，涉及金额 1626万元，其

中 2020年 325.2万元。

院本级无预算安排工程支出 199.7万元。

院本级未经批准调剂使用项目结转资金 165.18万元。

至 2020年底，院本级未将博物馆 3310件（套）藏品纳入资产管理。

至 2020年底，院本级 1002.35万元往来款长期挂账未清理。

所属机关服务中心将 4311.26万元收支在往来科目核算。

2018年以来，所属国家法官学院通州校区闲置。

院本级将 236.15万元培训费转嫁所属国家法官学院承担。

所属国家法官学院扩大法官培训专项开支范围 605.2万元。

2011年以来，所属机关服务中心的 4套房产长期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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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中国文联

文联本级未将上年非财政拨款收入 7639.9万元纳入预算；决算不实 171.41
万元。

文联本级将 1个项目经费 117.74万元转嫁给下属单位承担。

文联本级 1个项目预算未细化至具体单位。

文联本级公务用车账实不符。

2018年至 2020年，文联本级及所属机关服务中心、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

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艺术报》社未经政府采购程序采购服务，涉及金额

5039.53万元，其中 2020年 2214.41万元。

至 2020年底，文联本级及所属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机关服务

中心未及时清理往来账款 4069.7万元。

文联本级 1个项目在 2019 年和 2020 年未制定绩效目标，2个项目绩效自评

结果不真实；所属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1个项目绩效指标可衡量性不高，自

评结果不真实。

至 2020 年底，所属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大众摄影杂志社结余资金 356.17
万元未上交财政。

所属中国音乐家协会下属 1个专业学会违规收取会费 29.5万元。

所属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违规提前支付 2021年项目资金 151.75万元。

至 2020年底，所属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展览出版作品集等未计

入资产，涉及金额 732.43万元。

所属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戏剧家

协会少计收入 574.13万元、少计支出 215.11万元；所属中国文联网络文艺传

播中心多计支出 95.02万元。

2019年至 2020年，所属中国音乐家协会下属 1个专业委员会收入未纳入财

务统一核算，涉及金额 191.59万元，其中 2020年 68.13万元；至 2020年底，

所属中国音乐家协会下属 39家专业学会收支未纳入财务统一核算。

至 2020年底，文联本级违规将 758.30平方米办公用房交由所属中国电视艺

术家协会下属 2家公司、所属中国曲艺家协会下属 1家杂志社无偿使用。

所属机关服务中心、文艺研修院未按规定发放公务交通补贴 30.55万元。

所属机关服务中心未经批准出租文联本级房产，取得租金收入 124.63万元未

上缴财政；所属北京电影家俱乐部出租中国电影家协会所属房产取得的租金

收入 172.73万元未上缴财政。

至 2020年底，文联本级占用中国文联机关服务中心所属企业车辆 2辆，并由

企业承担 2020年车辆运行费用 2.02万元。

2014年至 2020年底，所属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未经批准开展全国性评比推

选活动，其中 2020年收费 150万元，支出 72.3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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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中国侨联

侨联本级 324.04万元收入未纳入预算。所属机关服务中心 715.72万元事业收
入等未纳入预算，54.55万元财政补助人员经费未按规定在预算中单独反映。

侨联本级未按规定制定赴侨乡开展慰问演出活动的支出标准。

侨联本级 1个项目绩效自评未如实反映绩效目标结果。

2019年至 2020年，侨联本级 1个项目未经批准或评审，直接确定服务供应

商，涉及金额 3924万元，其中 2020年 1404万元；所属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
未执行政府采购程序，将期刊印刷服务直接委托给政府采购名录外的企业承
担，涉及金额 45.84万元。

2018年至 2020年，侨联本级未经批准租用办公用房，涉及金额 387.5万元，
其中 2020年 150万元。

侨联本级违规提前支付合同款 15万元。

侨联本级购置的软件等信息化资产已不适用于项目建设，形成损失 123.2万
元。

所属中国华侨出版社结余资金 50万元未按规定上交财政。

2017年至 2020年，所属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 6项课题经费在往来科目核算，
未纳入当年决算草案，涉及金额 222.08万元，其中 2020年 35.26万元。

41
中国贸促

会

2018年至 2020年，会本级编制培训支出项目预算未充分考虑上年结转，至

2020年底该项目结转 107.64万元、结余 190.71万元；2020年预算执行率仅
为 7.77%。

会本级在项目支出中列支基本支出 13.92万元。2019年 12月，会本级突击花

钱 133万元。

2018年，所属商事法律服务中心扩大国际会议支出范围 71.11万元。

会本级 1个培训班违规收费 12.59万元。

至 2020年底，会本级 1个项目结余资金 22.43万元未上交财政。

会本级 300.27万元支出未纳入预算，也未履行大额资金支出决策程序。

至 2020年底，所属机关服务中心和商事法律服务中心 12657.22万元往来账
款长期未清理。

会本级及所属资产管理中心对 1家参股企业履行国有股东职责不严格，

3071.58万元国有权益面临损失风险。

会本级未经资产评估和批准，清算并注销 1家出资企业。

2012年至 2020年，所属机关服务中心未经批准，将 301.52平方米办公用房
出租。

所属资产管理中心未经批准，将 4951.57平方米房产出租。

至 2020年底，所属商事法律服务中心 1998年购买的 250.39平方米房产未办
理产权证。

所属《中国对外贸易》杂志社违规引入社会资本合作经营杂志，2005年至 2020
年取得收益 276万元，其中 2020年 45万元。

所属《中国对外贸易》杂志社、知识产权服务中心、商事法律服务中心未经
登记，成立 3个社会团体并对外开展经营活动，2016年至 2020年收费 1555.09
万元，其中 2020年 242.57万元。

会本级经批准成立的 2个社会团体长期未履行登记手续。

会本级 1个论坛活动超预算列支 177万元。

所属企业未经审批、未签协议为会外企业代持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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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十

字会总会

至 2020年底，会本级未将所属机关服务中心等 4个事业单位收支纳入预算，

2020年收支合计 8699.62万元。

会本级在项目支出预算中编报基本支出 306万元。

会本级未将结转资金 4230.54万元纳入年初预算。

会本级未按规定及时批复所属各单位预算。

会本级向 1家所属单位转嫁会议费 5.77万元。

至 2020年底，会本级公房出租收入 16.79万元未在本单位账簿核算。

会本级未履行政府采购程序，直接委托所属训练中心承办 2个项目，涉及金

额 725.45万元。

会本级将 1个应由自身承担的项目交由其他单位完成，涉及预算 14500万元。

会本级计划外举办 13个培训班，涉及培训费用 339.19万元。

会本级未按规定将非同级财政拨付的 7.5万元项目经费计入收入。

至 2020年底，会本级 5454件设备未计入固定资产，涉及金额 1519.22万元；

3个信息系统未计入无形资产，涉及金额 280.48万元。

至 2020年底，会本级未经批准，将 2417.11平方米房产（评估值 2522万元）

无偿出借。

至 2020年底，会本级未按规定制定项目库具体管理办法，且项目库内无储备

项目。

至 2020年底，会本级未按规定新启动项目支出标准制定工作。

会本级及 1家所属单位的 2个项目部分绩效目标指标值设定明显低于实际情

况。

所属备灾救灾中心无预算列支公务用车运行费 4.86万元。

所属 1家单位化整为零规避公开招标，涉及金额 260万元。

2017年至 2020年，所属事业发展中心未经批准向不符合规定的员工发放公

务交通补贴 37.64万元，其中 2020年 11.32万元。

所属报刊社违规单独印制发行特刊，取得收入 221.31万元。

43
中国宋庆

龄基金会

会本级未将所属培训交流中心和机关服务中心 2 家单位收支 1633.23万元纳

入预算管理。

会本级未将结转资金 488.23万元纳入预算。

2019年以来，会本级未按规定新启动项目支出标准的制定工作；2020年，未

按要求在部门“一上”预算中说明项目支出标准建设情况。

会本级未按规定及时批复所属各单位预算。

会本级未将所属宋庆龄故居纪念品服务部收支 14.15万元纳入决算草案。

至 2020年底，会本级 1 个项目的 685.59 万元资产和 1 个项目的地上建筑未

纳入账内核算。

会本级 4家全资或参股企业股权投资未登记入账。

所属 1家单位将收入 2880.16万元、支出 3020.61万元交由下属企业代为核算。


